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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
2024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新修订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聚焦新形势下国家层面重特大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需要，结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认真总结近年来自然灾害救助经验教训，对灾害救助准备、应急响应、响应措施、保障等进行了全面规范完善。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工作体系，为更好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修订并形成《乐山市市中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预案》）。
二、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以及突发事件相关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编制《预案》。
三、主要目标
完善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灾害处置保障能力，提升救灾救助现代化水平，依法规范开展救助工作，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好地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稳定。
四、主要内容
《预案》分总则、组织指挥体系、灾害救助准备、灾情信息报告和发布、区级应急响应、灾后恢复、保障措施和附则共八章。总则明确预案编制的指导思想、编制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组织指挥体系明确了救助工作统筹协调的整体组织指挥架构和运行机制；灾害救助准备明确了根据灾害预警预报需采取的措施；灾情信息报告和发布规定了灾情信息报告和发布的组织和有关工作要求；区级应急响应明确了预案启动不同级别响应的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和响应措施；灾后救助明确了灾害应急阶段到灾后恢复重建完成阶段开展的救助工作，主要包括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救助、冬春生活救助；保障措施明确了救灾资金、救灾物资、通信和信息、装备和设施、人力资源、社会动员、科技、宣传培训等方面的保障措施；附则对《预案》进行组织评估、修订等作出规定。
